附件3：
禁塑合规履约承诺书

致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医院
为严格落实《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》及海南省卫健委、属地主管部门关于医疗机构禁塑工作相关管理要求，我司（__________公司）针对本次院内便民可降解自助取袋机投放服务项目，郑重作出如下合规履约承诺：
一、我司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海南省全域禁塑相关法律法规、地方管理条例及医院内部禁塑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公立医院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的管控要求。
二、我司投放到贵院范围内的所有包装袋，仅限全生物可降解医用药品专用袋、影像胶片专用袋，所有耗材均已完成合规备案，具备第三方质检报告、降解认证、溯源编码等全套资质；绝不供应、夹带、变相投放任何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、半降解塑料制品及国家与海南省明令禁止的袋类产品。
三、我司承诺所有可降解包装袋材质、规格、工艺均符合海南省禁塑产品准入标准及医疗卫生使用规范，无毒无害、安全卫生，适配药品分装、影像胶片收纳等医用场景，可正常纳入海南省禁塑追溯平台管理。
四、合作期间，我司主动配合贵院及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禁塑专项检查、台账核查、抽样送检等工作，按医院要求定期报送设备投放点位、耗材出入库台账、产品资质清单、运营数据等禁塑相关资料。
五、我司保证绝不私自更换耗材材质、降低产品标准；严禁私自增设普通塑料袋子、违规耗材。一经查实存在违规供应禁限类塑料制品行为，我司自愿承担全部行政处罚、民事赔偿及相关法律责任，贵院有权无条件单方面解除合作协议，并将我司违规行为上报行业主管部门。
六、因我司产品不合规、违反海南禁塑条例，给医院造成行政处罚、负面舆情、政策问责等一切损失，均由我司全额承担并予以赔偿。
本承诺书具有独立法律效力，自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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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